
 

 

 

 

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东局公告 
2021 年第 2 号  

 

根据“中央编办关于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设在地方的

机构设置有关事项的通知”，我局已将煤矿建设工程安全设

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核查职能移交山东省能源局。自

2021 年 12 月 25 日起，我局不再受理煤矿建设工程安全设

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核查事项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东局 

2021 年 12 月 25 日  

 

 

 

 

本局：局领导。  

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东局


